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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决定
一、项目编号：JXZH-2020-招03号
二、项目名称：乐平市人民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家电采购与安装项目（第二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市美勤澜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2888号紫鑫商务广场1#2304室
被投诉人1：江西中辉工程咨询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迎宾路
被投诉人2：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事处
地  址：景德镇市乐平市民电路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江西中辉工程咨询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10月3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投诉人称：
（一） 招标文件44-45页技术要求存在偏向性和排他性，采用的还是老定速空调的参数设置；将我司所投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及其他变频品牌空调直接排除在外。
（二）招标文件第48页空调技术加分项，加分项设置存在严重的倾向性，明显偏向某品牌空调。部分加分项要求目前空调行业内只有某品牌满足，美的等其他一线品牌均不得分甚至被恶意排斥在外。
被投诉人称：
（一）根据《GB 21455-2019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的相关规定：“在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在2021年6月30日前销售”。也就是说老国标定速空调在上述日期之前仍可销售，贵单位的举例说明仅能表达出美的、海尔有某款产品无法得到满分，事实依据无空调厂家证明材料也无政府机构的材料佐证，并且以个别型号举例无法说明整体情况。
我公司建议贵单位与计划投标的空调品牌生产厂家沟通，选择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老国标空调产品参与投标。
（二）本项目挂网公开招标，面向所有厂家及供应商，多数品牌可以入围参与竞争，大力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本项目产品技术参数考核了同等规格产品节能省电方面的参数，产品能效比、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等技术参数都是产品节能的关键性指标。
贵单位的举例说明仅能表达出美的、海尔有某款产品无法得到满分，事实依据无空调厂家证明材料也无政府机构的材料佐证，并且以个别型号举例无法说明整体情况。
市场上空调生产厂家众多，每个空调生产厂家的产品型号也众多，我公司建议贵单位与计划投标的空调品牌生产厂家沟通，选择性能更优的产品参与投标。本项目对产品技术加分目的在于采购综合性能更优、产品节能性更优的产品。
本机关依法调查并做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并经专家论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一）根据《GB 21455-2019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的相关规定：“在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在2021年6月30日前销售”。即老国标定速空调在2021年6月30日前仍可销售。采购单位提出的产品清单、技术指标及要求，不存在偏向性和排他性。投诉事项一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二）技术加分项经调查论证，市场上至少有三数品牌产品能满足技术参数要求。不存在偏向某一品牌产品。投诉事项二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但是，经过我们对本次项目招标文件的审查，发现招标文件评分细则商务评审部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具体违规情况如下：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但评标委员会人数仅有3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四十七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商务评分中“产品及制造商实力：根据投标产品的技术先进性、稳定性，产品制造商的品牌美誉度、近三年上市公司年报业绩等综合排序。第一名得 10 分；第二名得 5 分；其余酌情赋分，但最低不低于1分。”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同时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相违背。
“投标人制作的投标文件，编制科学严谨，封装精美，易于评审。优秀得5分，良好得3分，其余酌情赋分，但最低不低于1分。”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同时与《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相违背。 
因此，责令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中止本次采购活动，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相关当事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乐平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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